
附件2：

关于《石景山区扶持实体书店发展暂行办法

（修订）》的修订说明

为促进地区实体书店高质量发展，助力“书香京城”建设，打造区域文化亮点，深入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参照《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管理办法（修订）》（京宣发〔2021〕38号），对2024年1月印发的《石景山区扶持实体书店发展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修订，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北京市推进“书香京城”建设要求的具体举措，为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重要作用，成功打造、吸引一批特色品牌书店入驻石景山区。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多措并举扶持实体书店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增强实体书店的盈利能力、创新力、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随着政策的实施，《办法》需进一步调整完善。
二、修订的依据

1.中宣部等11部委《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广出发〔2016〕46号)；

2.《北京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

3.《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管理办法（修订）》（京宣发〔2021〕38号）等文件。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1.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修改：参考《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管理办法（修订）》内容及监督管理流程并根据石景山区实际情况，增加将实体书店日常经营情况作为下一年度项目资金安排的重要参考因素。

2.调整文字表达,第二条“石景山区鼓励实体书店发展”修改为“鼓励石景山区实体书店发展”；第六条（一）1.“积极配合参与市、区两级宣传文化部门开展的全民阅读文化活动或促进文化消费活动”修改为“积极配合参与市、区两级宣传文化部门开展的全民阅读主题文化活动或促进文化消费活动”，增加“主题”二字；第九条“对同一法人主体获得其他区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不重复支持”修改为“对同一书店获得其他区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不重复支持”。


